
桃園市政府  函 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黃盈蓁
電話：(03)332-2101#5306
傳真：(03)336-8506
電子信箱：1003451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長安貨物轉運中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重字第11300248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第6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一案，准予備查，復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3年1月23日長安重字第113012301號函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請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(下
稱獎勵辦法)第17條規定於會址公告並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

人，另請將會議紀錄公布網站，以供民眾查詢。

三、有關會議決議更換各項重劃業務執行委託廠商部分，請續依

獎勵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檢送相關專業人員名冊及證明文

件過府備查。

四、檢還議案投票單9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平鎮區長安貨物轉運中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

   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紙本郵寄：桃園市平鎮區長安貨物轉運中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裝

訂

線

抄 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，共2頁



紙本遞送：本府地政局重劃科

第2頁，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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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宣佈開會 

本重劃區設理事 9 人及監事 1人，本日出席理事 9人、監事未出席，已達應出席理事人數

法定標準，現在宣布開會。 

三、重劃作業報告事項 
    一、重劃作業進度報告  

四、決議事項 
案由一：更新各項重劃業務委託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 條第 3項及本市平鎮區長安貨物轉

運中心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第 15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重劃區重劃業務執行委託相關協力廠商共同辦理，後續各項業務執行由重劃會理

事長代表簽訂契約，惟第 4 次及第 5 次理事會議中授權理事會簽約之作業廠商及實

際作業廠商不同，為避免個別事項未授權產生糾紛，故更新各項重劃業務委託(詳如

附件)，並重新提送市府備查。 

三、 提請各理事審議  

決 議： 經全體出席理事決議照案通過，因監事未出席，本次理事會議會議紀錄於監事

確認後，再行報府備查。 

五、 臨時動議 

六、 散會：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02 時 5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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